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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低效工业用地

扩容提质推进产业空间大整合

的实施意见（试行）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全省实施“百千万工程”“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工作要求，落实市委“1313”思路举措，聚焦盘活利用低效工业用地，推进产业空间大整合，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不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下列低效工业用地扩容提质工作。

（一）位于一级工业用地控制线（以下简称一级线）内的低效工业用地；

（二）位于一级线以外，经区政府（管委会）组织论证后认为可补划入一级线的低效工业用地。
涉嫌开竣工违约、闲置土地且未处置完毕的，不适用本实施意见。

二、低效工业用地扩容提质，可享受下列扶持措施：

（一）提高容积率。具体按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珠府办函〔2022〕106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调整土地使用年限。提高容积率的，可同步申请重新起算土地使用年限。原土地批准使用年限不足50年且不需重新起算土地使用年限的，可申请延长土地使用年限至50年。

（三）仅提高容积率的，不需计收地价。

（四）调整土地使用年限的，按照下列不同情形及标准计收地价：

1.已纳入低效用地数据库且符合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要求的旧厂房用地，对原有建筑物进行拆除并重新建设的，规划容积率1.0（含）以下部分，地价按新规划条件下批准年限单宗土地市场评估价与原规划条件下剩余年限单宗土地市场评估价差额（以下简称评估价差额）的40%（差额为负数的，视为无差额处理）计收；规划容积率1.0以上部分，地价不计收。

2.除上述情形外，规划容积率1.0（含）以下部分，地价按市场评估价差额的100%（差额为负数的，视为无差额处理）计收；规划容积率1.0以上部分，地价不计收。

区政府（管委会）可结合实际需要制定低效工业用地扩容提质财政奖补措施。
三、低效工业用地扩容提质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低效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人取得属地产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理部门关于提高容积率、调整土地使用年限等事项同意意见后，以宗地为单位，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实施扩容提质。其中，位于一级线以外的宗地，区政府（管委会）应组织产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研究论证补划入一级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可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合并开展论证。经论证认为可补划入一级线的，区政府（管委会）报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工业用地控制线数据库维护，将宗地补划入一级线。

（二）涉及调整土地使用年限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核，并按程序组织开展地价评估工作，形成供地方案报区政府（管委会）审批。单宗用地面积300亩以上（不含300亩）的，由区政府（管委会）报请市政府审批。

（三）经批准实施扩容提质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或变更合同；属地产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理部门应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项目监管协议》。

四、经批准实施扩容提质的，增加的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其他用途建筑原则上应与工业生产建筑同步建设实施，不得首先安排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其他用途建筑建设。

五、低效工业用地实施扩容提质后，需进行工业物业产权分割转让的，按照我市现行规定执行。

六、低效工业用地实施扩容提质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年限的变更登记手续。政府依法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按土地使用权人实缴地价（即原受让时与调整土地使用年限时实缴地价之和）与应缴地价（即原受让时与调整土地使用年限时应缴地价之和）比例折算。前述内容应作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或变更合同的条款。

七、区政府（管委会）负责产业监管工作，督促并监管用地单位严格按照我市工业厂房建设标准指引、《项目监管协议》约定条款实施扩容提质。

八、本实施意见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工业用地：包括普通工业用地（含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含一类仓储用地、二类仓储用地、三类仓储用地），以及前述用地混合用地。
（二）低效工业用地：指已纳入低效用地数据库（即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珠府函〔2023〕198号）》要求建立的数据库）或符合低效用地数据库动态调整入库条件的工业用地，以及符合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要求的旧厂房用地。

九、本实施意见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自2024年10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0月12日。

珠海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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